
粤工信节能函〔2025〕12号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
开展 2025年度绿色制造动态管理

等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

为加快构建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，发挥绿色工厂在制造业绿

色低碳转型中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，加快形成规范化、长效化

培育机制，打造绿色制造领军力量，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

印发<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《广东省绿色

工厂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》等的要求，进一步做好我省绿色制

造动态管理和梯度培育等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认真开展 2025年度动态管理工作。请各地组织本地已

列入国家、广东省和本市的绿色制造名单单位（绿色工厂、绿色

供应链管理企业、绿色工业园区）填报 2025年度动态管理表（登

录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https://green.miit.gov.cn进行填

报，填报前请认真阅读附件 2《填报手册》），并对动态管理表

中明确的各项关键指标进行审核。对于绿色制造水平关键指标不

符合绿色制造评价要求的，组织开展现场评估，于 2025年 4月

15日前完成动态管理工作并提出动态调整意见。



— 2 —

二、严格审核变更信息。请按照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

于进一步加强绿色制造名单管理等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工信节

能函〔2024〕37 号）开展动态管理工作，重点关注“重大事项

变更；合规性信息；填报数据”等情况，严格审核把关。

三、组织培育遴选绿色工厂。请按照《广东省绿色工厂梯度

培育管理实施细则》开展本地绿色工厂、绿色园区、绿色供应链

管理企业的培育和推荐工作，于 2025年 6月 30日前，通过“工

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”推荐至我厅。对 2024年度已公布

为省级绿色制造名单但未获评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的单位，各地

在对其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的基础上，可直接将其列入推荐名

单，推荐至我厅。

四、发挥绿色工厂示范引领作用。各地应积极发挥绿色工厂

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中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，注重政策衔

接，强化培育服务，充分发挥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，引领本地制

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。

请各地将本地有关绿色制造培育名单（附件 3、4），通过

“粤政易”于 4 月 5 日前反馈我厅联系人。

附件：1. 各地市绿色制造数量统计情况表

2. 绿色制造名单动态管理线上填报手册

3. 绿色制造培育名单（工厂、供应链）

4. 绿色制造培育名单（工业园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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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5年 3月 21日

（联系人：姚钢锋，020-83133361）



各地市“绿色制造”数量统计一览表（截至2025年3月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不包括已剔除名单企业数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家

序号 地市

绿色工厂 绿色供应链 绿色工业园区

绿色工厂
（国家级、

省级）

绿色工厂
（省级）

绿色供应链
（国家级、

省级）

绿色供应链
（省级）

绿色工业园区
（国家级、省

级）

绿色工业园区
（省级）

1 广州市 82 24 18 9 1 0

3 珠海市 28 10 10 3 1 0

4 汕头市 8 0 0 0 0 1

5 佛山市 62 23 22 7 3 0

6 韶关市 11 3 0 0 1 0

7 河源市 3 1 0 0 1 0

8 梅州市 1 3 0 0 0 0

9 惠州市 39 13 4 0 2 0

10 汕尾市 1 0 0 0 0 0

11 东莞市 44 20 6 2 1 0

12 中山市 21 3 7 2 0 0

13 江门市 14 3 1 0 0 0

14 阳江市 3 0 0 0 0 0

15 湛江市 4 2 1 0 1 0

16 茂名市 4 0 0 0 0 0

17 肇庆市 14 3 0 0 1 0

18 清远市 17 9 8 1 0 0

19 潮州市 0 1 0 0 0 0

20 揭阳市 2 0 0 0 0 0

21 云浮市 2 1 0 1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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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

绿色制造名单动态管理线上填报说明 

（以绿色工厂为例） 

附件2



 

 

一、系统地址及操作环境建议 

（一）系统网址 

https://green.miit.gov.cn 

（二）环境建议 

推荐使用 Chrome 浏览器或者 360 浏览器极速模式 

Chrome 浏览器下载地址：https://www.google.cn/chrome/  

360 浏览器下载地址：https://browser.360.cn/ee/ 

电脑操作环境：推荐使用分辨率大于 1920*1080 以上的

显示器 

  



 

 

二、填报说明 

本操作手册以绿色工厂动态管理表为例，绿色工业园区

和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动态管理表填报操作，请进入对应的

模块按同样流程进行申报工作。 

（一）登陆系统，并打开绿色制造体系子系统 

根据下图步骤，打开绿色工厂动态管理表填报界面。 

 



 

 

（二）绿色工厂动态管理表申报内容填写 

动态管理表单内容共包含 5 部分内容：基本信息、合规性信息、持续改进情况、亮点工作、意见

和建议（酌情填写）。需全部完成后方可操作上传。 

 

可以通过点选右上角“导出为 excel”导出空白表单，用于线下收集数据。 

进入页面后，先根据图示填写工厂主要产品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。存在多个行业的，可在“主

要行业 2”和“主要行业 3”填选。 

 

 

  



 

 

1.基本信息 

按照内容逐项填写。当工厂所属行业不属于选项所列行业时，需要选择其他，并在下方填写具体所属

行业。 

 

  



 

 

2.合规性相关信息。 

 

请如实选择企业合规性有关信息，当存在 1-6 条所列内容时，需填写情况说明，可在附件中上传

相关材料。 

在页面右上方点击下载绿色工厂名单，查询名单中的工厂名称是否与现有名称一致，如发生名称

变更，填写新名称。 

  



 

 

3.持续改进情况（以能源低碳化为例） 

 

①看指标名称。 

②注意该指标的单位，有下拉栏的可以选择适用单位。 

③关注最后一列该指标对应的填写说明。 



 

 

 

当所填指标数值超出常规范围，系统会给出弹窗提醒。如填写有误请根据提醒返回修正。如确认数据

无误，可关闭弹窗继续填写。 

  



 

 

 

全部填写完成后，确认数据无误，点击验证并保存，进行数据验证。如出现校验错误弹窗，请检

查表单中标红的单元格。如返回列表界面则证明验证通过。 

点击导出为 pdf，在表格最下方，法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 

 



 

 

 

上传动态管理表盖章扫描件，完成填报。 

（三）上报动态管理表 

确认动态管理表填写准确无误后，点击上报按钮上报给上级管理机构（注意：暂存状态的申报是

不允许上报的，必须验证并保存后的申报才可以上报）。 

 



 

 

当上报成功后，当前申报数据状态将变为“上级主管部门审核中”，申报单位线上填报工作到此

完成，可随时登陆系统查看审核进度。 

如下图示例可查看各级工信主管部门审核情况。 

 



 

 

三、常见问题 

问题 1：是否可以中途保存，多次编辑申报内容？ 

回答：在点击上报之前，申报内容可以进行多次暂存，

并进行保存、编辑，不需要一次性填写完毕。 

 

问题 2：申报内容填写有误，是否可以删除重填 ？ 

回答：在点击上报之前，申报可以删除，参考下图点击

删除按钮，请注意删除的申报不能找回，请谨慎操作。 

 

 

问题 3：申报内容填写有误，但已经上报了，怎么办？ 

回答：在上级主管部门还未审批前，可以通过取消上报，

撤回上报的申报内容，修订后重新上报，需要注意： 

1.取消上报不会清空已经填写的申报内容。  

2.需要对修订后的内容重新导出为 pdf 并盖章上传。 

3.重新上报后，必须重新通过各级审核。 

 

问题 4：上报的工信主管部门和实际工作中的主管部门

不同，如何处理 ？ 

回答：上报的主管部门是企业注册时自行选择的上级主

管部门，可以取消上报，然后修改企业的上级工信主管部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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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上报至正确的工信主管部门。修改方法见以下说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3

            市绿色制造培育名单（工厂、供应链）

序号 地市 企业名称 所在地址
（写到县/区镇）

企业类型
（国有、民营、
中外合资、外商
独资、港澳台企

业）

所属行业
（4位国民经济行
业分类代码+名

称）

绿色制造现状
（省级绿色工厂
、市级绿色工厂

、其他）

备注

1 示例 广州市**制药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 民营
2720

化学药品制剂制
造

市级绿色工厂

2
3
4
5



            市绿色制造培育名单（工业园区）

序号 园区名称
园区地址

（写到县/区镇）
园区设立时间
（年/月）

批准设立机构
核准面积
（公顷）

园区类型 主导产业 备注

1
2
3
4
5
...

注：园区类型请填写省产业园、高新区、经开区、海关特殊监管区、其他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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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
	附件2：绿色制造名单动态管理线上填报手册

